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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民大规〔2023〕20 号 

 

 

云南民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
学费缴纳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  

 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《云南民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学费缴纳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》已经 2023 年 7 月 6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民族大学党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14 日 

  

 

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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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民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 
学费缴纳管理办法 

（暂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了进一步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学费缴纳管

理,维护学生和学校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云南民族大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云南民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非义务性教育，依法依规及时

足额缴纳学费是学生应尽的义务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面向云南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高等

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开展的学费收费行为。 

第二章 管理体制与职责 

第四条  继续教育学院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学费收费管

理主责部门，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收费工作，监督校外教学点收费

行为。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学生学费缴纳的统筹协调工作，学院

各科室对学费收缴工作负有协同责任。学院招生与学生管理办公

室负责根据学生学费缴纳情况开展学籍注册、退学手续办理、毕

业资格审核、毕业证发放等工作；学院教务科负责根据学生学费

缴纳情况开展学年注册、教学管理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 财务处为学费收费管理职能部门，主要负责收费行

为立项、报批、备案等工作，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的各项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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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行为进行指导，负责收费资金的归集，按规定将财政专户管理

资金及时上缴财政。 

第三章  收费管理的规定 

第六条  学生依法缴纳的学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和核算。

所有收费资金应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规定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 

第七条  学费按学年收取，不得跨学年预收，学生应在学校

指定的统一平台缴纳当前学年学费，除特殊情况外， 原则上不收

取现金，收费资金直接归集到学校指定账户。 

第八条  严格执行收费审批报备、公示制度，未经审批报备

一律不得收费，严禁超标准、超范围、超项目、变相收费等乱收

费行为，继续教育学院在学院及各教学点做好收费公示工作。 

第九条  继续教育学院负责组织学费欠费催缴工作，做好继

续教育学生收费统计台账管理，确保财政资金应收尽收；监督校

外教学点的收费行为，不得授权或委托任何单位和个人代收费，

严禁校外教学点以任何名义搭车收费。 

第十条  新生缴费时间：新生应于录取当年的 3 月 15 日前缴

清第一学年学费。老生缴费时间：老生应于每学年开学注册期间

足额缴纳学费。 

第四章  缓缴学费的规定 

第十一条  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，不能在规定期

限内缴清学费的，学生本人应提出缓交学费的书面申请，由学生

户籍所在地乡（镇）或街道民政部门出具证明其经济状况的真实

材料，校外教学点学生报校外教学点负责人审核签字盖章，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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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部学生报班主任审核签字，经学院批准后，方可缓交学费。 

第十二条  缓缴时限最长为 1 年，每名学生整个学习期间仅

可申请一次。 

第五章  退费的规定 

第十三条  学生已交费，因休学、退学、转学等学籍异动情

况按规定需办理退费的，根据《云南民族大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

办理。 

第六章  缴费与注册 

第十四条  学生每学年应缴清学费才能办理注册，无故不能

如期注册者，学院将按自动退学处理。 

第七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未尽事项参照《云南民族大学收费管理暂

行办法》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  

 

 

云南民族大学党政办公室  2023年 7月 14日印发 


